附件一：

一、质子治疗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服务需求

1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，申请领取许可证的辐射工作单位从事销售(含建造)、使用I类射线装置的，应当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2、以上需求要有资质认证的机构完成。

3、编制环评报告书单位协助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。

4、编制环评报告书机构至少有1人具有环评工程师和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双证。

二、放疗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(非辐射部分)编制服务需求

1、吉林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建设项目，需要有资质认证的机构对该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(非辐射部分)，承担评审服务及费用，并配合进行相应修改，辅助医院通过生态环保部门审批。

2、针对项目相关前期手续办理等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。

3、服务成果数量符合审批部门要求。

4、服务商需在政采云平台备案。

5、服务商具有相应的资质并符合生态环保部门备案要求。

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，建设规模为地下1层，地上6层。占地面积约4900㎡，总建筑面积约21500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6300㎡，地下建筑面积约5200㎡，住院部床位约 200 张。

三、质子治疗系统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(卫评)报告服务需求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(2018版)第十七条规定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、技术引进项目(以下统称建设项目)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，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。

2、以上需求要有资质认证的机构完成。

四、稳评(舆情管控)

1、要有资质认证的机构完成。

